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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文件  
 

西交校发〔2018〕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交通大学关于承担专项任务 

挂职干部补贴的有关规定》的通知 

各院、处及有关单位： 

    《西安交通大学关于承担专项任务挂职干部补贴的有关规

定》已经 2018 年 6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西安交通大学 

2018 年 6月 8 日 

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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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关于承担专项任务 

挂职干部补贴的有关规定 
（经 2018 年 6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) 

 

选派优秀干部赴国家指定的省（区、市）、市（地、州、盟）、

县（市、区、旗）及高校等定点帮扶、对口支援，通过校地合作

赴省内外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、高校等挂职锻炼，

是学校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、拓展社会服务途径、提升学校影响

力的重要举措，是提升干部能力素养、拓宽干部教育培养渠道、

增强干部队伍活力的重要方式。 

为体现严格管理与关心信任相统一的原则，激励挂职干部安

心、安身、安业，更好履职奉献，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《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厅字〔2017〕50 号）中“派出单位可利用公用经费，参照差

旅费中伙食补助费标准给予生活补助，安排通信补贴，每年按规

定为驻村的在职干部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等规定精神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对承担专项任务挂职干部补贴规定如下。  

一、适用范围 

1．承担中组部、教育部、省委等上级部门指定委派的定点

帮扶、对口支援等任务，经学校党委批准、经过组织程序派出的

挂职扶贫干部； 

2．承担校地合作等任务，经学校党委批准、经过组织程序

派往省内外挂职的干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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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在西安市新城区、碑林区、莲湖区、雁塔区、未央区、

灞桥区、长安区城区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曲江新区、浐灞生态区

11 个区域挂职的干部不在学校补贴适用范围之列。 

二、挂职期间补贴内容及标准 

1．参照《西安交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西交财〔2016〕

33 号）第十七条“赴省内外其他单位实（见）习、工作锻炼、

支援工作的人员，各种工作队、医疗队、讲师团人员，经学校批

准驻外地和借调到上级部门工作的人员，按照差旅费规定报销城

市间交通费，住宿费在标准范围内据实报销，伙食补助费和市内

交通费按照每人每天 90元定额包干”的规定。 

（1）承担定点帮扶、对口支援等任务的干部，生活补助为

90 元/天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随每月津贴一并造表发放；组织部

负责凭票据实报销挂职干部往返城市间交通费（每年两次）和挂

职干部一名家属往返探亲交通费（每年一次），在“挂职干部专

项经费”中列支； 

（2）承担校地合作等任务的同志，生活补助为 40 元/天，

由人力资源部负责随每月津贴一并造表发放，学校不再额外报销

交通费等其他费用。 

2．承担定点帮扶、对口支援等任务的同志电话费补贴，参

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移动电话话费管理的通知》（西交校办〔2011〕

29 号）规定，按照干部所挂岗位的级别，副厅及以上岗位每人

每月不超过 400元，正处级岗位每人每月不超过 300 元，副处级

岗位每人每月不超过 200 元，其他干部每人每月不超过 1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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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部负责凭票据实报销，在“挂职干部专项经费”中列支。 

3．组织部负责为挂职干部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在“挂

职干部专项经费”中列支。 

4．补贴自干部在挂职单位报到后当月起发放，挂职期最后

一个月当月截止。 

三、其他 

1. 本规定由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2. 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、党委常委、校长助理，党委各部门、各分党委 

（党工委、总支）。 

 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8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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